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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中院与丹东团市

委联合丹东领航志愿者服

务团邀请40余名中小学生

走进法院参观体验。在法

官的引导下，通过“沉浸

式”体验，切身感受司法的

威严与温度。

“同学们，法袍的红色

前襟配有装饰性黄色领

扣，与我们国家国旗的配

色一致，这体现了法院代

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干警们

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开庭

的流程，并讲解了审判席、

原告和被告席的布局特

点，还为同学们介绍了法

槌、法袍的设计、象征以及

用途。随后，同学们穿上

法袍，坐上审判席，敲响了

法槌，体验了一场模拟法

庭庭审，沉浸式感受了法

庭的庄严肃穆。

2月25日10时许，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团

队已在小屯镇东双庙村村委会布置好巡回法庭，国徽端正摆

在窗台上，办公桌拼成审判席，屋子里坐满了闻讯而来的乡

亲。文圣区法院将在这里巡回审理一起继承纠纷案件，把审

判庭搬到“百姓家门口”。

该案原告范某的父母相继去世，遗留夫妻共同所有的房

产一处。原告因与其他继承人无法就遗产的分割达成一致

意见，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分割遗产。

办案法官考虑到此类继承纠纷在乡村具有一定普遍性，

为实现从“审理一案”到“治理一片”的法治效果，结合本案当

事人人数较多、年老体迈、行动不便的客观情况，本着便民利

民、全面查清事实的理念，经与村委会及当事人沟通，决定到

村委会“上门”开庭。

庭审中，法官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引导

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考虑到双方当事

人是直系亲属，判决不利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甚至有可

能进一步激化矛盾，法官本着“和为贵”的家事纠纷调解理

念，结合本案事实为双方当事人释法析理，详细讲解了“继

承”、“转继承”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最终，经过耐心调解、悉心答疑后，双方成功签订了调解

协议，纠纷得到了妥善化解，双方当事人对小屯人民法庭的

调解工作高度认可。

本报讯“又能见到同学们

了，开心吗？”“谢谢‘法官妈妈’的

关心，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照

顾好家人们。”近日，西丰县人民

法院“法官妈妈”团队走进金星满

族乡榆泉村，在开学前为留守儿

童送去关怀与法治力量。活动

中，“法官妈妈”与孩子们围坐交

谈，孩子们也敞开心扉，用稚嫩的

声音向“法官妈妈”表决心。

走访中，“法官妈妈”们耐心细

致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及身心

状况。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法官

妈妈”结合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向监护人传递科学

的家庭教育理念，强调需关注孩子

的生理、心理发展及情感需求，筑

牢家庭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据悉，2024年6月，铁岭市中

级人民法院与西丰县人民法院走

进西丰县金星乡榆泉村，开展“法

官妈妈护童心、伴成长”活动暨

“法官妈妈工作室”启动仪式，“法

官妈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结

对。平时，“法官妈妈”通过电话

沟通、亲情陪伴、爱心捐赠等方式

给予小朋友们温暖与关爱，经常

联系沟通指引学习和生活，保护

他们健康成长。

西丰县法院相关领导表示，

西丰县法院将以“法官妈妈工作

室”为纽带，围绕留守儿童成长需

求，持续开展普法课堂、心理疏

导、亲子互动等多样化活动。通

过法治关爱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

方式，引导孩子们树立知法守法

意识，让法治阳光照亮留守童年。

关晓楠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西丰“法官妈妈”暖护留守雏鹰

F 以法之名“未”你护航

““请进来++走出去””
关爱成长每一一步

————丹东中院集中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活动
王茵 闵一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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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振兴区站前街道沿

江社区的活动室里充满了孩子

们的笑声和掌声，丹东中院法官

王渝淇为社区的孩子们讲起了

“拒绝校园欺凌”的普法课。

“同学们，我们在学校对待

校园欺凌，一定要做到‘三不’！

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

附和者或冷眼旁观者……”讲课

现场，孩子们边听边提问。王渝

淇将案例与法律知识相结合，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孩子们全面

了解未成年人的权益，学会用法

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并向孩子们

介绍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危害以

及预防措施，引导孩子们心有敬

畏、行有所止，让法治信仰在孩

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新学期开学，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集中开展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系列活动，以法治力量为未成年人撑起健康成长的“保护伞”。

沉浸体验
感受司法庄严 3月1日，丹东中院与市妇

联联合纤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共同举办“法护成长 家育未

来”青少年模拟法庭活动。通

过招募与培训，丹东中院与市

妇联组建了一支以“向阳花学

堂”学生为主要力量的青少年

志愿普法队伍，通过模拟未成

年人案件审理全过程，向社会

广大青少年进行普法宣传。

“现在开庭！”伴随着一记

清脆的法槌声，12名学生分饰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司法

警察、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

理人和被告角色，按照法庭准

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

辩论等庭审环节，为在场的青

少年们生动再现了校园故意伤

害案的庭审全过程。

丹东中院将充分发挥“丹

法·护苗”少年审判司法品牌效

应，践行新时代青少年司法理念，

聚焦青少年多样化法治需求，主

动创新普法宣传方式，加强与政

府、学校、家庭、社会的联动，用法

治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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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送法 社区课堂开讲

模拟法庭 传递法治精神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到绥中县人民法院交流

办案的法官韩诗瑶对已判决的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通过开展判后答疑工作，成功让原、被告达成和解，被告按照

判决结果缴纳了拖欠的物业费，实质性化解双方矛盾纠纷。

该案自立案、开庭、调解到送达裁判文书，只经过35天。判

决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效果良好。

韩某系某小区业主，自 2019 年1月起至2023年12月

一直未缴纳物业费。绥中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向法院

起诉，主张被告韩某缴纳5年物业费，并按照每日千分之三

标准支付违约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被告

2019年交给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两页纸，列明了需要物业

解决的问题，但解决效果被告不满意。2020年更换成现某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后，被告就一直未缴纳物业费。

在第一次庭审中，韩诗瑶了解到双方矛盾已深，庭后对

双方进行了调解，向原告说明物业服务企业应该给业主提供

更好的服务，解决业主的实际困难，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同时向被告说明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了基本的物业服务，

业主应该缴纳物业费。双方情绪得以平复，但对于物业费缴

纳金额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为切实解决问题，法官又多次联系原、被告，以期调解达

成一致意见，但因欠缴时间长、双方意见分歧大，均以失败告

终。二次庭审后，对于被告提出的物业公司变更、物业费缴

纳、赔偿损失等疑问，法官给予细致认真的解答。最终，法院

依法判决韩某给付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2021年1月至

2023年12月物业服务费 2307元。因原告某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7日接手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物

业管理工作，故对于2019年至2020年物业服务费用本案不

宜处理，权利人可另行主张。

判决结案不是目的，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法官主动

联系原、被告再次进行判后答疑再调解。法官从情理法理相

结合，将案件利害关系耐心地向被告一一解释。并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解释，终于打开被告的心结。

被告主动按照判决结果缴纳物业费，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巡回审判送出的是公正和便民，收到的是和谐

与民心。下一步，文圣区法院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巡回审判、上门立案等“走出

去”的方式，将矛盾稳控于源头，把纠纷化解在基层，

让问题解决在一线，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为乡村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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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后调解
原告被告都说“服”

本报记者 郑子超

巡回法庭
上门断案暖民心

本报记者 冯羽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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